附件2
无小型项目在建工程承诺函

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休宁县分中心：
我公司承诺截止目前，在休宁县行政区域内无小型项目在建工程，如有不实，我公司愿承担所引发的一切后果负法律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
